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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本次交易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

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 

 

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、苏州恒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、

恒能投资（大连）有限公司及陈建华持有的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

并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，公司

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慎分析，董事会认为： 

一、本次交易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

1、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、土地管理、反垄断等法律

和行政法规的规定； 

2、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； 

3、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； 

4、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，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，

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； 

5、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，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本次交易

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； 

6、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、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

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，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； 

7、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

定 

1、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、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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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、避免同业竞争，增强独立性； 

2、公司 202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； 

3、公司及其现任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

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； 

4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恒力重工 100%股权，股权权属

清晰，不存在质押、冻结等权利限制或其他禁止转让的情形，在相关法律程序和

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，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过户至公司不存在法

律障碍； 

5、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综上，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

条和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。 

特此说明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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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<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1 月 29 日 

 


